
澎湖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出國報告綜合處理要點

中華民國91年 9月 16日府計規字第0910050650號函頒

中華民國94年 2月 22日府計規字第094140006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97年 7月 25日府計規字第0971400307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97年 10月 24日府計規字第0971400451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99年 12月 31日府計規字第099140064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 12月 30日府行規字第1021303889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 3月 10日府行規字第1031300786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7年 1月 15日府行規字第1071300254號函修正

一、澎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促進本府各單位及所屬各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

機關）人員出國所獲資訊廣泛流通，便利公眾共享，特訂定本要點。

二、各機關以政府經費派赴國外從事考察、進修、研究、實習及其他公務有關活動之人員

（以下簡稱出國人員），除屬機密性質外，應依本要點之規定提出出國報告。

三、各機關於核定出國案件後，出國主辦機關應將「澎湖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因公

出國人員名冊」（附件一）二份，函送（簽會）本府人事處備查、行政處列管，並

檢附考察計畫及出國人員名冊函送本縣議會備查；各機關並應督促出國人員依限

提出出國報告。

四、出國報告應由出國人員依「澎湖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出國報告格式（附件二）」

於返國之日起一個月內提出，出國主辦機關依「澎湖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出國

報告審核表」（附件三）審核出國報告內容。出國人員應依審核結果修正出國報告

，並於返國後三個月內上傳出國報告至本府網站。

五、因公出國報告之審核權責劃分如下：

（一）本府各單位人員及各所屬一級機關首長出國報告應簽陳本府第一層核可。

（二）本府所屬各一級機關首長以下人員之出國報告由各該一級機關首長核可。

（三）各國中、小學各級教職及行政人員之出國報告由本府教育處核可。

六、各機關審核出國報告，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發還出國人員修正：

（一）不符原核定出國計畫者。

（二）以外文撰寫或僅以所蒐集之外文資料為內容者。

（三）內容過於簡略者或未涵蓋前點所規定要項。

（四）抄襲相關出國報告之全部或部分內容。

（五）全文電子檔案不符第四點規定。



七、各機關應將已完成審核之出國報告紙本二份，送交本府行政處以憑辦理點收，並函

送二十五份至本縣議會備查。

八、行政處檢視各機關之出國報告，如有不符第七點規定事項，應退回要求補正。

九、組團出國執行同一出國任務者，出國報告得共同署名提出；出國計畫相關資料之登

錄及出國報告之追蹤、審核，由計畫主辦機關統籌處理。

十、出國人員自國外攜回具參考價值之相關資料原件，得檢具每種各一份，逕送本府行

政處擇選處理存放縣政資料中心。

十一、送存報告著作財產權歸屬依經費來源定之，經費屬中央者著作財產權歸中華民國

，經費屬縣籌者著作財產權歸澎湖縣，其管理由計畫主辦機關負責。但有例外情

形者，應於資訊網提要資料內載明。

十二、本府行政處得安排出國人員於本府舉行之縣務會議或主管工作會報中，提出出國

報告。

十三、出國報告具有價值及可行性建議者，由出國計畫主辦機關送請有關機關參辦。

十四、出國報告具下列事實者，計畫主辦機關得簽報敘獎：

（一）經相關業務主管機關決策參採者。

（二）經採行且對本府業務之改進有具體績效者。

十五、出國人員未能在期限內提出出國報告者，由計畫主辦機關限期催繳，如仍未依限

繳交者，應簽報議處。

十六、本縣各鄉市公所出國人員所提出國報告之綜合處理，由各鄉市公所自行訂定要點

辦理，各鄉市公所未訂定要點者，得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